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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核准，公司对章程进行了修改。
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董事会成员构成、提名及选举程序进行调整；并对《金融许可证》业
务范围和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列示的内容分别予以明确。

上述章程修改事项已在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根据章程变更事项，
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公司董事长。

特此公告。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24年7月30日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章程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527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2024-052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杰铜业”）；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芜湖永杰”）；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科技”）；本次担保不存在
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永杰铜业提供887.21万元人民

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芜湖永杰提供3,0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能源科技提供839.9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1）公司为永杰铜业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提供887.21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为芜湖永杰向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银行”）提供 3,
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为新能源科技向扬子银行提供839.9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24年7月29日，公司为永杰铜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0,165.93 万元，公司为芜湖永杰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11,000万元，公司为新能源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008.07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4年7月2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113,771万元（不

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58.94%。芜湖永杰、新能
源科技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永杰铜业、芜湖永杰，控股子公司新能源科技的资金需要，近日，公司与广发

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公司为永杰铜业提供887.21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扬子银行签订
《保证合同》，公司为芜湖永杰提供3,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新能源科技提供839.9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月17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其中，同意由公司为永杰铜业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61,000万元，同意由公司为芜湖永杰提供

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同意由公司为新能源科技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3,000万元。本次
担保前，公司为永杰铜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0,165.93万元；公司为芜湖永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
000万元；公司为新能源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008.07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永杰铜业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 21,053.13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39,946.87万元；公司为芜湖永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
0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6,000万元；公司为新能源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847.97万元，可用担保
额度为7,152.03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众源新
材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众源新材关于预计2024年度担保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2024年 5月 18日披露的《众源新材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23664201163P
成立时间：2007年07月05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陶俊兵
注册资本：贰亿圆整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的板、带、管、棒、排、线材的生产、销售及加工；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97,907.06万元，负债总额 60,667.83万元，净资产 37,

239.23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92,223.69万元，净利润5,628.72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00,828.24万元，负债总额 56,640.27万元，净资产 44,

187.97万元，2024年1-3月份营业收入22,592.37万元，净利润914.5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永杰铜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其100%的股权。
（二）公司名称：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23MA8PAC554Y
成立时间：2022年08月0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安徽南陵经济开发区秋浦大道11号
法定代表人：陶俊兵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8,554.74万元，负债总额 26,586.17万元，净资产 1,
968.56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88,264.80万元，净利润-52.28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1,773.99 万元，负债总额 30,475.44 万元，净资产 1,
298.55万元，2024年1-3月份营业收入34,617.85万元，净利润-670.0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芜湖永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杰铜业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其100%的股权。
（三）公司名称：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MA8NA8H58T
成立时间：2021年10月18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湾里街道桥北工业园7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奚海波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金属结构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
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池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五
金产品批发；企业管理咨询；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2,423.65 万元，负债总额 8,723.40 万元，净资产 3,
700.25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6,707.16万元，净利润-399.27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3,157.07万元，负债总额9,513.79万元，净资产3,643.28
万元，2024年1-3月份营业收入1,767.63万元，净利润-56.9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新能源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众源新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源投资”）的控股子公
司，众源投资持有新能源科技70%的股权，芜湖宝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能源科技
3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捌佰捌拾柒万贰仟零捌拾壹元柒角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二）《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三）《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捌佰叁拾玖万玖仟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5、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永杰铜业、芜湖永杰、新能源科技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
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7月2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113,77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58.94%，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94,971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49.20%，无逾期担保。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0096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24-050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解决同业竞争承诺
履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关于部分解决同
业竞争承诺履行完毕的告知函》，云天化集团就所属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
云天化”）与公司之间的解决同业竞争已履行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同业竞争承诺情况
2020年6月，公司将原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云天化股权转让给云天化集团，吉林云天化主要

业务为粮食贸易和复混肥生产销售业务，其复混肥业务与公司相关产业存在同业竞争问题，出于审
慎考虑，云天化集团作出了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三年内（2023年 12月 31日以
前）将吉林云天化复混肥等化肥相关业务剥离出售或不再生产化肥产品，出售吉林云天化化肥相关
资产时，你公司有优先受让权。”

承诺出具后，云天化集团于2023年11月对吉林云天化股权出售事项进行了信息预披露，鉴于公

开挂牌时间及摘牌、签署协议及交割等事项预计在 2023年 12月 31日前难以完成，云天化集团出具
《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函》，对原承诺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承诺如下：“在2024年12月31日前，将吉
林云天化复混肥等化肥相关业务出售，或不再控制吉林云天化复混肥等化肥相关业务。在处置吉林
云天化股权或单独出售吉林云天化化肥相关资产时，云天化股份享有优先受让权。”

在此期间，吉林云天化与公司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其化肥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
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托管。

二、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完毕情况
2023年12月25日至2024年1月22日，云天化集团通过云南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对外转让持

有的吉林云天化股权，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评估价值1,071万元。2024年1月，根据公司《投资管理
制度》及相关规则，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放弃吉林云天化股权的优先认购权。该事项无需提
交至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2024年1月29日，受让方以1,071万元成交价摘牌，并与云天化集
团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截至目前，云天化集团持有的吉林云天化股权已完成对外转让，相关股权转让于2024年7月31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云天化集团已不控制吉林云天化，云天化集团就解决吉林云天化与公司相
关同业竞争承诺已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0308 证券简称：华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7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6,000万元~12,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528万股
1.67%

8,770.14万元
3.17元/股~3.7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8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

公司因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6月27日起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不超过人民币4.8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75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华泰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华泰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华泰股份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3月5日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25,28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67%，成交的最低价格 3.17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 3.7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 87,701,
354.86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公司已披露的既定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2024-018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国丰”）通知，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属企业优化整合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优化资
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烟台国丰将烟台冰轮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冰轮控股”）持有的全部本公
司102,790,679股股份（占公司目前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3.46%）无偿划转至烟台国丰；将烟台国盛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国盛”）持有的全部本公司71,701,983股股份（占公司目前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9.39%）无偿划转至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诚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8 日披露的《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国有股份
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及 2024年 4月 20日披露的《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2024年4月26日披露
的《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关于＜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之财务顾问报告》等公告。

二、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收到烟台国丰《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函》，本次无偿划

转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后方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截至目前，本次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相关事宜正在推进过程中。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本次股权划转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冰轮控股变更为烟台国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

更，仍为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可免于发出要约收购。本次国有股份

无偿划转事项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
户登记手续。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2024-053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年11月17日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3年12月5日起12个月内

2亿元～4亿元
√ 减 少 注 册 资 本 □ 用 于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或 股 权 激 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1,273,500股
1.57%

203,933,179.9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5.25元/股～8.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和2023年12月5日召

开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8.5元/股进行股份回购，回购的股份
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
（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回购金额为准，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办理回购股份

事宜。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2023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3-040）《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3-054）。2023年12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3-056）。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31,273,5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7%，购买的最高价为8.40元/股、最低
价为5.2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03,933,179.9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2024-077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16
2024年4月1日~2025年3月31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114,682股
0.4491%

8,072.05万元
13.94元/股~22.8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于2024年4月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
案，以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的资金实施回购，回购股
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4.5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5,114,6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491%，购买的
最高价为22.81元/股、最低价为13.9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8072.05万元。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2024-042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在同一控制下
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协议转让为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莎普爱思”）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份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林弘远与控股股东上海养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和实业”）之一
致行动人上海谊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谊和医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林弘远拟将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58%)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谊和医疗。●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的相关手续，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2024年 7月 3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谊和医疗及实际控制人之一林弘远发来的
《关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告知函》。2024年7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林弘远与谊和医疗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林弘远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58%)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转让给谊和医疗。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总额为38,280,000元人民币，每股转让价格为6.38元人民
币。谊和医疗取得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谊和医疗系公司控股股东养和实业之一致行动人，林弘远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养和实业、谊
和医疗、上海同辉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辉医疗”）、林弘远四者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林弘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只是一致行动人
内部持股结构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养和实业、谊和医疗、同辉医疗、林弘远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养和
实业

谊和
医疗

同辉
医疗

林弘远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78,249,836
31,154,075
47,095,761

0
0
-

8,762,083
8,762,083

-
34,953,386
32,127,641
2,825,745

121,965,305
72,043,799
49,921,506

持股比例
20.64%
8.22%
12.42%

0
0
-

2.31%
2.31%

-
9.22%
8.47%
0.75%
32.17%
19.00%
13.17%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78,249,836
31,154,075
47,095,761
6,000,000
6,000,000

-
8,762,083
8,762,083

-
28,953,386
26,127,641
2,825,745

121,965,305
72,043,799
49,921,506

持股比例
20.64%
8.22%
12.42%
1.58%
1.58%

-
2.31%
2.31%

-
7.64%
6.89%
0.75%
32.17%
19.00%
13.17%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林弘远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3503012001********
住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后江村礼泉西大道1389号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谊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西闸公路1036号3幢2层
法定代表人：林弘立
经营范围：医院管理，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医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受让方（甲方）：上海谊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方（乙方）：林弘远
1.甲方系依法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乙方为境内自然人。
2.乙方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股东。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34,953,386股，乙方持有目标公司9.22%的股权。
3.甲方拟收购乙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6,000,000股，收购股数对应股权为1.58%。
4、转让价款
甲方以人民币38,280,000元受让价受让乙方所持目标公司1.58%的股权。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内部转让，转让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和持股比例没有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养和实业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林弘立、林弘远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因本次协议
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的相关手续，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0353 证券简称：旭光电子 公告编号：2024-036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9月 22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2023年10月13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在上述额度内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查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1日使用募集资金在中信银行成都分行购买了结构性存款产品,近日，公司赎

回该存款，收回本金12,300.00万元，并获得收益202,191.78元。
金额：万元

序号

1

受托人名称

中信银行成
都分行

产 品 名
称

结 构 性
存款

产品金额

12,300.00

预 期 收
益率

（年化）
1.05%-2.50%

起息日

2024-07-01

到期日

2024-07-31

赎回日

2024-07-31

赎回金额

12,300.00

实际收益

20.22
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2024年 7月31日，公

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 20,000.00 万元。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3281 证券简称：江瀚新材 公告编号：2024-049
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赎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7月30日，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的两笔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金1.5亿元及收益已按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概述
公司于2024年1月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和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本数，下同）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该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保荐机构发表
了同意意见。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根据前述董事会决议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18笔、金额合计8.9亿元，其中：到期收回8笔，金额合计2.6亿元；尚未到期10笔，金额合计6.3亿元。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计
现金管理额度上限
当前现金管理金额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单日最高现金管理金额

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投入金额
1,000
3,000
10,000
20,000
2,550
2,450
1,020
980
2,000
5,000
7,000
15,000
3,000
5,000
5,000
4,000
1,020
980

89,000

收回本金
1,000
3,000
10,000

-
-
-

1,020
980
2,000
5,000
-
-

3,000
-
-
-
-
-

26,000

收益
0.92
7.94

124.68
-
-
-

3.52
9.72
12.00
60.00
-
-

19.97
-
-
-
-
-

238.75
100,000
63,000
37,000
83,000

备注
-
-
-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
-
-
-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

特此公告。
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3587 证券简称：地素时尚 公告编号：2024-030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地素时尚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7月29日）登记在册的A股前十

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4年7月29日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马瑞敏
马艺芯
马丽敏

上海亿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马姝敏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人万能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高分红股票管理组合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股）
260,295,065
48,016,296
32,640,000
21,708,346
5,653,393
2,919,514
2,204,870
1,607,944
1,414,000
1,390,000

占股份总数比例（%）
54.56
10.07
6.84
4.55
1.19
0.61
0.46
0.34
0.30
0.29

二、2024年7月29日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马瑞敏
马艺芯
马丽敏

上海亿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马姝敏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人万能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高分红股票管理组合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股）

260,295,065
48,016,296
32,640,000
21,708,346
5,653,393
2,919,514
2,204,870
1,607,944
1,414,000
1,390,000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数比例（%）

55.21
10.19
6.92
4.60
1.20
0.62
0.47
0.34
0.30
0.29

特此公告。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93
债券代码：163038 债券简称：19豫园01
债券代码：163172 债券简称：20豫园01
债券代码：185456 债券简称：22豫园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下属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数量为1,023,403,9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27%。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复地投资累计质押股票为770,245,889股。
● 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409,720,64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1.85%。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票

1,903,729,692股，质押股份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79.00%。
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接到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的告知函，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1. 股份被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300,000

4.82%
1.27%

2024年7月30日
1,023,403,904

26.27%
720,245,889

70.38%
18.49%

2.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存在用于后续质押的情况，具体情况见下文。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
人

本次质押股数

50,000,000
50,000,000

是否为限售股（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否

是否补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4年7月30日

质押到期日

2026年8月31日

质权人

天津东富捷能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89%
4.8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8%
1.28%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偿还债务

2.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

SPREAD GRAND LIMIT⁃ED
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
Phoenix Prestige Limited

杭州复曼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90,210,308
84,389,671
49,004,276
26,218,663
120,966,012
89,257,789
54,184,903

1,023,403,904
53,189,929
81,645,795
365,163,041
131,841,042
48,441,594
24,258,103
23,330,719
19,251,680
15,363,465
9,599,750

2,409,720,644

持股比例（%）

4.88%
2.17%
1.26%
0.67%
3.10%
2.29%
1.39%
26.27%
1.37%
2.10%
9.37%
3.38%
1.24%
0.62%
0.60%
0.49%
0.39%
0.25%
61.85%

本次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190,210,308
84,389,671
49,004,276
26,218,663
49,580,414
89,257,789
54,184,903
769,545,889
53,189,929
81,570,000
365,163,041

0
48,441,594

0
0

17,310,000
15,363,465
9,599,750

1,903,029,692

本次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190,210,308
84,389,671
49,004,276
26,218,663
49,580,414
89,257,789
54,184,903
770,245,889
53,189,929
81,570,000
365,163,041

0
48,441,594

0
0

17,310,000
15,363,465
9,599,750

1,903,729,692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0.99%
100.00%
100.00%
75.26%
100.00%
99.91%
100.00%
0.00%

100.00%
0.00%
0.00%
89.91%
100.00%
100.00%
79.0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4.88%
2.17%
1.26%
0.67%
1.27%
2.29%
1.39%
19.77%
1.37%
2.09%
9.37%
0.00%
1.24%
0.00%
0.00%
0.44%
0.39%
0.25%
48.8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售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截止本公告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2.10%股份，通过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
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17家企业持有公司59.75%股份，合计持有公司61.85%股份。上海复星
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17家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55,480,085股，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10.60%，占公司总股本的6.56%，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38,420万元；

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671,380,085股，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27.86%，占公司总股本的17.23%，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325,920万元。复
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分红、投资收益等。

2、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复星高科技及其一

致行动人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行政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日


